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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案说法

招标公告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因实际生产需要，现对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2026-2027年书刊装订服
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要求的企业积极参
与投标。

一、采购项目简介
1、招标人：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2、采 购 项 目 ：四 川 联 翔 印 务 有 限 公 司

2026-2027年书刊装订服务项目
3、资金来源：自筹
4、采购内容：公司书刊装订、配送任务和临时性

书刊装订任务服务，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人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信用要求：（1）投标人不得为“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
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2）投标人单位及其现任法定
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没有行贿犯罪记录；

3、财务要求：（1）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
财务会计制度；（2）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
的良好记录；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
力；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招标文件获取时间：2025年 12 月 18 日至

2025年12 月 24日期间每日9：00时至12：00时，
14：00时至18：00时（北京时间，下同）。

2、招标文件获取方式：本招标项目采用线上或
现场两种方式获取招标文件。

3、招标文件获取所需材料：获取本项目招标文
件需准备如下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印刷经营许可证副本；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3）、经办人身份证（正反两面）。
采用线上获取方式的，以上材料的原件（可提交

扫描件或照片）、复印件（盖公章）的扫描件或照片，一
并发送至招标人指定邮箱：wangyuyang@qq.com，
经招标人审核后，向投标人发放电子版招标文件。

采用现场获取方式的，以上材料除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收盖公章原件外，其他材料均验原件，收
复印件（盖公章），经招标人审核后，向投标人发放纸
质版招标文件。现场获取地点为：四川省成都市红
星路二段70号12楼B区总经办（联系人：王先生 ，
联系电话：028-86968222）。

四、公告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华西都市报》与《四川在

线》网站（www.scol.com.cn/）上发布。
五、公告期限
2025年 12 月 18 日至2025年12 月 24日。
六、投标文件递交时间及地点
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2月30日

11:00前。
2、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

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12楼B区集团总经办。（联系
人：王老师，联系电话：86968222）

3、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将
予以拒收，并且本项目不接受邮寄、电子邮件、传真
的投标文件。

七、联系方式
1、招标文件获取、投标及异议受理
联 系 人 ：王 老 师 ，电 话 ：028-86968222，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70

号传媒大厦12楼B区集团总经办。
2、招标文件咨询
联系人：张康 联系电话：028-85952009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7日

日前，演员赵丽颖起诉多家公司侵犯
其肖像权纠纷案引发广泛关注。天眼查
APP显示，近日，赵丽颖相关肖像权纠纷案
新增一则开庭公告，被告为四川迈卡斯美
容服务有限公司、成都飞途云算科技有限
公司和重庆的渝北区百慕美容护肤馆，该
案将于2026年3月3日在上海市静安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

12月1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分别联系到四川迈卡斯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飞途云算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对方回应称，关于此事，他们正在积极应诉。
而关于被起诉原因，两家公司都表示是因为
使用了赵丽颖的照片，“但是获得了上游公
司的授权许可，然后我们都被告了，这个案
件还在诉讼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受害者。”

四川迈卡斯美容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地
在成都，该公司目前的经营状态显示为异
常；成都飞途云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3年，注册地也在成都，属于小微企业。

对于被起诉一事，17日上午，四川迈
卡斯美容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起初是我们使用了她的照片，和上游
一家公司签订了授权协议，但是那家公司
也被告了，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应诉当中。”
对于上游公司的细节，这位负责人以案件
还在处理中为由拒绝告知。

记者注意到，在这之前，赵丽颖曾起诉
全国多家公司侵权。此前，乐山市市中区
人民法院发布的公告显示，演员赵丽颖以
人格权受到侵犯，起诉重庆半糖攻势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乐山市市中区咖百世餐饮
店及第三人河南微马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其中，半糖攻势是一家咖啡品牌运营
商，在全国多个省市设有连锁门店。

法院公告显示，原告赵丽颖的诉讼请
求为：要求被告方停止印刷、张贴使用与原
告肖像、姓名有关的一切宣传物料，并要求
被告方公开道歉，同时索赔51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宋潇

恋爱期间，以结婚为前提，一方提
出买房，一方全额出资。本想着就可
以顺利走进婚姻殿堂，没想到要求买
房的一方突然提出分手，而此时房子
已经买下并装修，出资的一方能不能
要回购房款呢？

近日，成都大邑县法院成功调解一
起因恋爱期间出资购房引发的返还原物
纠纷案件，通过释法明理促成双方达
成和解，也为此类矛盾化解提供了参考。

张某与王某经人介绍，确立恋爱
关系。恋爱两年后，王某为了方便生
意长期稳定经营，向张某提出，想在经
营场所附近买套房子。2025年1月，张
某应王某要求，累计向其转账35万元
用于购房，王某随后购置房屋并办理
产权登记。

购房一个月后，王某突然提出分
手，经介绍人多次撮合，两人仍然无法
继续维持恋爱关系。于是，张某要求
王某返还35万元购房出资款，遭到拒
绝。2025年4月底，张某上门索讨购房
出资款时，发现王某已对案涉房屋进
行装修并入住，双方就款项返还问题
再次发生争议，张某无奈之下将王某

告上法院。
案件受理后，大邑法院法官仔细

梳理案件事实脉络，明确争议焦点。
为高效化解矛盾，法官组织双方当事
人进行调解，释明《民法典》中的相关
规定，明确恋爱期间以缔结婚姻为目
的的大额财物往来通常被视为“附条
件的赠与”，若婚姻关系未成立，接受
财物的一方应当返还。

本案中，张某与王某恋爱关系终
止，结婚目的无法实现，王某继续占有
该笔出资款缺乏合法根据，应当予以返
还。同时，考虑到王某已实际使用该款
项并装修，法官兼顾双方实际情况，耐
心引导双方协商让步。最终，双方自愿
达成调解协议，张某同意王某返还30万
元，款项将按约定时间分期支付。

法官提醒，恋爱期间的财产往来
需谨慎对待，对于大额资金支出或不
动产购置等重大财产处分，建议明确
款项性质、用途并留存出资凭证。一
旦发生纠纷，双方应秉持诚实信用原
则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可及时通过法
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于婷

员工向公司领导、同事发送邮件
举报上司职场霸凌后，反被上司起诉
侵犯名誉权，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近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就审结
了这样一起名誉权纠纷案，判决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小红与被告小丽曾系某公司
员工，被告系原告的直属下级。2024
年7月31日，被告辞职并通过电子邮件
向公司高管及员工发送举报原告职场
霸凌的文档，内容涉及原告职场孤立、
不公平对待及工作作风问题，后该邮
件在公司及同行业人员之间传播。当
年8月12日，根据公司的调查，举报邮
件属实，解除了与原告的劳动合同。

原告认为举报内容虚假，损害其在
公司的声誉及同行间评价，遂诉至法院，
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公开赔礼道歉。

青羊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作为
原告的直接下属，对上级存在职场霸
凌的行为有权向公司举报。根据查明
的事实，被告仅将举报信发送给公司

高层领导、同部门同事及其他部门领
导，接受者共18人，并未在公司外部公
开传播，其举报行为不足以造成原告
的社会评价被降低的后果。被告并未
捏造事实，原告所诉的侵权行为不存在，
故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
告、被告均未上诉，案件已生效。

法官提醒，成立名誉权侵权行为，
首先要求行为存在违法性，即行为人实
施了侮辱、诽谤等违法行为。侮辱是指
以暴力或其他方式贬损他人人格、毁损
名誉；诽谤则是捏造虚假事实丑化他人
人格、损害名誉。公民个人的名誉权需
要保护，健康的职场环境更要维护。

职场霸凌通常伴随着贬低、侮辱
乃至暴力，损害劳动者身心健康，本身
就可能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等人格权益
的侵害，需要全社会共同抵制。向公
司领导同事如实揭露、举报职场霸凌
是劳动者的正当维权行为，不构成名
誉权侵权行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摄影店的两名员工为牟取利益，
非法购买成都金堂等地产妇、新生儿
信息3万余条，除用于摄影店经营外，
还出售了6000余条，非法获利约18.4
万元，两人被公诉机关指控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12月17日，记者从中国
裁判文书网获悉，绵阳市涪城区人民
法院已对该案作出刑事判决。

刘某和龚某是金堂人，在当地某
摄影店工作。为了获取非法利益，两
人从傅某（已另案处理）处以每月8000
元的价格购买金堂等地产妇、新生儿
信息3万余条，除用于自己摄影店的经
营活动外，还于2023年4月至11月将

从傅某处购买的信息以条数销售、包
月销售的方式，出售给绵阳某店，非法
获利约18.4万元。

2025年9月28日，绵阳市涪城区
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刑事判决。法
院认为被告人刘某、龚某违反国家
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
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
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刘某被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
金4.5万元；龚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25
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叶海燕

川渝三家公司
被演员赵丽颖告了

涉事公司：因为使用照片被告，正积极应诉

结婚买房却遭“断崖式”分手
购房款能要回吗？

员工举报上司职场霸凌反被起诉侵犯名誉权

法院：驳回诉讼请求

非法买卖产妇、新生儿信息

摄影店两员工获刑

王女士结识了一位网友，对方称有“高
额回报投资项目”，就在她取现10万元准
备投资之际，警方及时出手阻止。12月17
日，记者从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了解
到，目前，王女士已将10万元现金重新存
入银行账户。

时间回到11月下旬，资阳市公安局雁
江区分局刑侦大队在梳理案件中发现，辖
区内市民王女士存在被诈骗风险。随后，
民警立即开展研判分析，并对相关人员的
资金动向进行延伸排查。

排查过程中，民警发现王女士刚刚以
买车为由，在雁江城东新区某银行网点一
次性取现10万元。警方判断该笔现金极
有可能即将被用于向诈骗分子交付，时间

紧迫，雁江警方随即启动紧急处置机制。
民警第一时间与王女士取得联系，并迅速
赶往现场面对面沟通。经核实，王女士此
前在网络交友平台结识陌生网友，对方以

“高额回报投资项目”为诱饵，诱导其登录
一个冒充知名企业的虚假投资网站进行

“理财”。随后，诈骗人员以“追加投资、扩
大收益”为由，催促其尽快交付现金。经过
反复沟通，王女士逐渐认清骗局，意识到自
己已陷入诈骗圈套，主动配合警方处置。

为确保资金安全，涉诈的10万元现金
由警方依法妥善保管，并在确认相关情况
后，民警陪同王女士前往银行，将钱款存入
其账户，成功避免了经济损失。
刘云涛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远扬

女子取现10万元“投资”
警方紧急劝阻挽回损失


